附件1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珠宝首饰设计师”职业资格认证实施办法

为加快培育我国珠宝首饰设计师队伍，规范我国珠宝首饰设计师职业化建设，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根据《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章程》、《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首饰设计委员会工作条例》和我国珠宝首饰业的实际需要，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珠宝首饰设计师”职业资格认证工作，并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珠宝首饰设计师”为珠宝首饰行业内从事首饰设计工作，由行业认可的具备首饰设计技能的职业资格证明。

第二条 “珠宝首饰设计师”职业资格认证申报、评审范围为全国范围内从事（或准备从事）珠宝玉石首饰设计的专业人员。
第三条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为“珠宝首饰设计师”职业资格评审、认定机构，并委托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首饰设计委员会负责具体组织工作。

第四条  申报条件：

(一) 文化程度：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
（二）专业基础：具备下列情况之一：

1. 连续从事珠宝首饰设计工作两年以上者；

2. 具有首饰设计（或同类）专业大专以上学历者；
3. 近三年，在国内、国际主要首饰设计比赛中获得奖项者。
第五条  认证程序

（一）提交个人申报资料和有关证明文件；

（二）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组织评审；

（三）颁发证书并予以公布；

第六条  认证办法

（一）申报人需按时提交：

1．《“珠宝首饰设计师”资格申报表》 

2. 相关证明文件（要求纸张规格为A4，即21X29.6cm）；

（1）学历证明复印件；

（2）获奖证明复印件； 
（3）身份证复印件；
（4）首饰设计工作年限证明（单位出具）；
（5）在校生应提供首饰设计（或同类）专业学习证明（院系出具）。
3. 反映申报人代表作品三幅（由本人独立设计完成），要求：

（1）提供设计效果图（手绘制图或电子制图，并提供作品三视图）；

（2）实物制品应提供实物照片；

（3）纸张规格为A4，照片不小于7寸；

4. 提供申报人所在单位或申报人所在学校推荐意见； 
5. 自由职业设计者，可提供有关合作公司的推荐函或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首饰设计委员会委员推荐意见。
（二）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组织成立“珠宝首饰设计师”职业资格评审工作组。评审工作组的成员须是行业专家及资深设计师。

（三）由评审工作组对申报人员的作品和提交的资料进行评审和认定。
（四）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为“珠宝首饰设计师”职业资格获得者颁发证书。

（五）获得“珠宝首饰设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1. 可申请成为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首饰设计委员会委员，获得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相关的信息资讯服务。

2. 可参与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组织的全国珠宝首饰设计师职业比赛，获得专利化设计奖励。

 3. 纳入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首饰设计人材库，优先参加“珠宝首饰设计师”职业高级培训并优先参加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组织的国内外交流和考察活动；。

4. 参与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组织的优秀珠宝首饰设计师评选活动，并获得“中国珠宝首饰设计师发展基金”的支持和奖励。
5．经本人申请，可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首饰设计委员会向用人单位推荐；

第七条  获得“珠宝首饰设计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自登记日起，每两年注册登记一次并提交设计作品三幅（手绘制图或电子制图或实物照片均可）。连续两次未参加注册登记的人员，其“珠宝首饰设计师”职业资格将被取消。

第八条 “珠宝首饰设计师”职业资格评审、认证工作，计划每年进行一次。

第九条  本办法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修订补充。

第十条  本办法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负责解释。
